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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各市（州）中医药管理局、卫生计生委（卫生局），高中等院校，科研院所,局属各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全面实施中医药强省战略，培养造就中医药青年科技人才，夯实四川中医药继承创新的基础，提升中医药科技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，经局研究开展首批青年中医药科研专项项目招标工作，对中标课题将根据需要予以3-10万元额度支持。
一、总体思路
 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，助力中医药强省战略目标，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、《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（2015-2020年）》、《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（2015-2020年）》、四川省《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》提出的重点任务，通过实施四川青年中医药科技专项计划，鼓励我省优秀青年中医药工作者在基础研究等领域开展探索和创新，培育科研项目，培养创新人才，推动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的机制，提升我省青年中医药科学研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。
二、招标内容
青年中医药科研专项支持以下３类研究，由申请者自由选题申报，给予支助。
（一）中医与养生保健康复类（课题标识：青年基金-中医与养生保健康复）
中医基础理论研究；我省治疗常见多发病有优势的病种的临床研究、治疗方案及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研究；临床适宜技术研究等。中医养生保健规范及标准，中医“治未病”特色的系列中医药综合防治方案、适宜技术、实用方法研究，互联网+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以及中医特色的健康状态辨识、中医药健康状态干预技术探索研究等。
（二）中药及相关产品类（课题标识：青年基金-中药及相关产品）
中药基础理论研究；中药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；中药饮片炮制关键共性技术等的研究及推广；川产道地药材的品种和质量评价研究；民族药质量标准规范化研究；传统炮制经验继承及新技术、新方法研究；药膳食疗类标准与应用的研究；药食同源的川产道地药材和特色菌类药材的开发研究。
（三）中医药文化旅游及发展战略研究（课题标识：青年基金-中医药文化及发展战略）
实施濒危中医诊疗、中药炮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、保护和发展研究；川派中医药文化传承研究；“一带一路”与中医药文化的相关研究；中医药文化旅游模式及产品开发研究等。中医药强省战略相关问题研究；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相关问题研究；中医药政策、运行机制、管理模式等前瞻性问题研究；新兴技术发展对中医药影响研究；中医药推进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相关问题研究；中医医疗机构运营模式相关问题研究；互联网+中医药贸易相关方案、系统研究；分级诊疗政策相关研究；中医药物价目录研究；基层中医执业医师现状研究等。
四、申请条件
（一）申请单位
1、本次项目招标面向全省有能力从事中医药科学研究的医疗、教学、科研机构、医药企业和其它社会力量。项目承担单位应是具有基本科研条件的实体机构，财务独立核算，有权与其它单位签定合同的法人单位。
2、鼓励支持民族医药相关单位申报。
3、鼓励产学研用单位联合申报。
4、以合作形式联合申请课题，需明确课题牵头单位和课题负责人，明确知识产权归属，课题合作单位须签字盖章以合同形式确认合作关系。
（二）申请人
1、第一申请人学历上应具有本科学历、实际主持和从事研究、生产工作的在职人员，年龄在40周岁以下（1975年12月31日之后出生）。
2、凡已承担我局在研课题尚未完成结题的课题负责人，不得作为课题第一申请人申请课题，原则上青年基金只能支持一次。
3、申请本专项的第一申请人，不得再作为第一申请人申请我局2016年度中医药科研专项。
（三）研究条件
涉及实验研究的课题，实验研究工作必须在经认证的中医药科研实验室进行。未在省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《已登记〈中医药科研实验室〉名单》上的实验室，则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具有承担课题实验研究的工作条件；具有经符合资质的有权部门认证的资格证书（请随申请书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。需注明合作实验室并提供与实验室签定的工作合同。
（四）研究期限
研究时间2年，研究起止时间为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。
五、申请程序
（一）申请人须按照通知要求填写《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申请书》一式5份并电子文档报送本单位科研主管部门，经单位审核签章后报送主管市、州中医（药）管理局（卫生局）；省级卫生单位、院校、企业、局直属单位的申请材料经单位审核签章汇总后统一报送我局科技处（地址：成都市永兴巷15号；邮编：610012），同时发送电子文档至sczykj@sina.com（电子文档命名格式：课题标识+项目名称+申请单位+项目负责人），我局不受理申报者独立上报材料，申请材料一律不退，请自留底稿。
（二）主管市、州中医（药）管理局（卫生局）、各省级相关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填写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，将上报的所有课题按要求汇总后，统一报送我局科技处。 
（三）我局科技处对申请课题进行形式审查，凡未按要求填写申请材料均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而不提交专家评审。
（四）对形式审查合格的课题，由我局组织专家进行立项评审。经专家评审通过的项目，由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审定、签章后，正式下达课题计划。 
（五）此次招标所需文件《申请书》、我省《已登记〈中医药科研实验室〉名单》、《中医药科研学科代码表》请从http://www.sctcm.gov.cn网址下载。
申请课题受理截止时间为2015年11月10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联系人：邢  军  尹  莉
联系电话：（028）86780706
附件：1、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专项项目申请书（格式）
2、XXXX单位申报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青年中医药科研专项项目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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